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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表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
貴廠商承攬本機關工程業已辦理竣工驗收，經依履約事實及計分
基準進行計分，結果如下，請  查照。 

□初次計分 
 

□第   次修正計分 
 

工程名稱  

主辦機關  

契約編號  

承攬廠商  統一編號  

發包預算金額 
(A) 

 
原始契約
金額(B) 

 

(B)／(A)  
最終契約
金額(C) 

 

原始契約工期  
最終核定
工期 

 

計分結果            分 

備註： 
一、 本計分表內容依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計

分要點」，經主辦機關同步登錄於行政院公共
工程委員會標案管理系統，請於收到本計分
表後，至該會網站登入後檢視系統登錄之計
分資料。 

二、 貴廠商如對本表所登錄之履約事實與機關意
見不一致，涉及履約爭議部分請循契約所定
履約爭議處理方式辦理。至於本計分表及前
述系統登錄之計分結果，如發現有計算錯誤
或二者不一致之情形，請向主辦機關提出申
請，以利主辦機關重新檢視內容進行修正。 

三、 如經重新修正計分，以修正計分之結果取代
前次計分結果。 

四、 本次如為修正計分，其修正原因(簡述)： 

 
 

 

機 

關 

印 

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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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表 

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初次計分    □第   次修正計分 

文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
計分
指標 

計分
項目 計分基準 履約事實 加分 減分 

基本分數：77分 

如 期

履 約

情形 

提 前

竣 工

或 如

期 完

成 

依下列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數計分(詳

說明三)： 

 

一、實際提前竣工天數/最終核定工期天

數×100%： 

(一)10%以上：加 3分。 

(二)5%以上未達 10%：加 2分。 

(三)1%以上未達 5%：加 1分。 

(四)如期或提前完工但未達上開加分條

件者：加 0.5分。 

 

二、依原契約金額調整權數： 

(一)未達新臺幣(以下同)1千萬元，調整

權數 0.6 

(二)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，調整權

數 0.7 

(三)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，調整權數

0.8 

(四)2億元以上未達5億元，調整權數1.0 

(五)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，調整權數

1.2 

(六)10億元以上未達 30億元，調整權數

1.5 

(七)30億元以上未達 50億元，調整權數

1.8 

(八)50億元以上，調整權數 2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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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初次計分    □第   次修正計分 

文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
計分
指標 

計分
項目 計分基準 履約事實 加分 減分 

逾 期

竣 工 

依下列級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數計分(詳

說明三)： 

 

一、逾期違約金天數/最終核定工期天數

×100%： 

(一)未達 1%：減 0.5分。 

(二)1%以上未達 5%：減 1分。 

(三)5%以上未達 10%：減 2分。 

(四)10%以上未達 20%：減 3分。 

(五)20%以上：減 5分。 

 

二、依原契約金額調整權數： 

(一)未達 1千萬元，調整權數 0.6 

(二)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，調整權

數 0.7 

(三)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，調整權數

0.8 

(四)2億元以上未達5億元，調整權數1.0 

(五)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，調整權數

1.2 

(六)10億元以上未達 30億元，調整權數

1.5 

(七)30億元以上未達 50億元，調整權數

1.8 

(八)50億元以上，調整權數 2.0 

 

  

履 約

成 本

及 違

約金 

提 出

替 代

方 案 

施工廠商依招標文件、契約規定於履約期

間主動提出技術、工法、材料或設備之替

代方案，或循採購契約要項第 21點第 1

項第 4款機制提出「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

或對機關更有利」之契約變更，經主辦機

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35 條、替代方案實施

辦法或契約規定評估後採行，且最後結算

驗收結果達成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加 1 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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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初次計分    □第   次修正計分 

文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
計分
指標 

計分
項目 計分基準 履約事實 加分 減分 

(一) 實際縮減工期達原契約所定工期 3%

以上且未逾期竣工。 

(二) 減省經費達原契約金額 3%以上。 

違 約

金 金

額 

依政府採購法及契約所定可歸責於施工

廠商之違約金(如損害賠償、品質查核缺

失、減價收受等，不含逾期違約金)比率

(違約金合計金額/最終契約金額×100%)

計分： 

(一)未達 1%：減 0.5分。 

(二)1%以上未達 2%：減 1分。 

(三)2%以上未達 3%：減 1.5分。 

(四)3%以上未達 4%：減 2分。 

(五)4%以上：減 2.5分。 

 

  

施 工

品質 

初 驗 

、 

複 驗

及 驗

收 過

程 之

缺 失

與 改

善 天

數 

(一)初驗、複驗及驗收過程無缺失或缺失

累計之實際改善天數未達 3天，且無

逾期違約金者(詳說明三)：加 2分。 

(二)初驗、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，缺失

累計之實際改善天數 3 天以上未達

15 天且無逾期違約金者(詳說明

三)：加 1分。 

 

  

初驗、複驗及驗收過程有缺失，依下列級

距基準並乘以調整權數計分(詳說明三)： 

 

一、缺失累計之實際改善天數： 

(一)30天以上未達 45天：減 0.5分。 

(二)45天以上未達 60天：減 1分。 

(三)60天以上未達 75天：減 2分。 

(四)75天以上未達 90天：減 3分。 

(五)90天以上未達 180天：減 4.5分。 

(六)180天以上：減 6分。 

 

二、依原契約金額調整權數： 

(一)未達 1千萬元，調整權數 2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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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初次計分    □第   次修正計分 

文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
計分
指標 

計分
項目 計分基準 履約事實 加分 減分 

(二)1千萬元以上未達 5千萬元，調整權

數 1.8 

(三)5千萬元以上未達 2億元，調整權數

1.5 

(四)2億元以上未達5億元，調整權數1.2 

(五)5 億元以上未達 10 億元，調整權數

1.0 

(六)10億元以上未達 30億元，調整權數

0.8 

(七)30億元以上未達 50億元，調整權數

0.7 

(八)50億元以上，調整權數 0.6 

施 工

作 業 

一、依下列情形減分，並乘以調整權數計

分(詳說明五)： 

(一)主辦機關、監造單位現場取樣試驗報

告，有不合格紀錄：每次減 1分。 

(二)施工廠商於檢驗停留點應檢附之自

主檢查表與監造單位現場查驗內容

比對，發現有錯誤情形：每次減 0.2

分。 

(三)施工廠商於檢驗停留點未經檢驗或

同意，即進行下一道工序：每次減 1

分。 

(四)工程查核或各級機關工程督導小組

督導，有丙等情形或重大缺失，工地

負責人、工地主任、品管人員或勞安

人員經主辦機關通知廠商更換調離

工地者：每人次減 1分。 

 

二、依實際履約日數調整權數： 

(一)未達 365天，調整權數 1.0 

(二)365天以上未達730天，調整權數0.9 

(三)730天以上未達 1,095天，調整權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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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初次計分    □第   次修正計分 

文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
計分
指標 

計分
項目 計分基準 履約事實 加分 減分 

0.8 

(四)1,095天以上未達 1,460天，調整權

數 0.7 

(五)1,460天以上未達 1,825天，調整權

數 0.6 

(六)1,825天以上，調整權數 0.5 

 

三、本項至多減 10分。 

施 工

查 核 

以歷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： 

(一)90分以上：加 4分。 

(二)85分以上未達 90分：加 3分。 

(三)80分以上未達 85分：加 2分。 

 

  

以歷次查核平均成績計分： 

(一)未達 75分：減 0.5分。 

(二)查核成績單次未達 70 分，每次再減

1分。 

 

※平均成績75分以上未達80分間無加減

分。 

  

專 任

工 程

人 員

參 與

情 形 

適用營造業法之工程，施工廠商專任工程

人員於契約施工期間親自赴工地現場督

察且留存督察紀錄，並確實登載於施工日

誌(詳說明四)： 

(一)總次數平均每 30天達 3次以上，且

施工期間如當月有施工者，每月至少

1次：加 2分。 

(二)總次數平均每 30天達 2次以上，且

施工期間如當月有施工者，每月至少

1次：加 1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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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初次計分    □第   次修正計分 

文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
計分
指標 

計分
項目 計分基準 履約事實 加分 減分 

最終核定工期在 90 天以上且適用營造業

法之工程，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於契約

施工期間親自赴工地現場督察且留存督

察紀錄，並確實登載於施工日誌，平均每

30天未達 1次者(詳說明四)：減 0.5分。 

 

  

技 術

士 參

與 情

形 

一、施工廠商於契約施工期間，依需要在

工地設置與施工項目或相關作業有

關之技術士，並陳報主辦機關核定且

確實登載於施工日誌者，每人加 0.5

分。 

二、本項至多加 2分。 

 

  

品 質

優 良 

擇優採計下列其中一款，並僅限加分一

次： 

 

一、獲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之公

共工程金質獎相關獎項： 

(一)特優：加 5分。 

(二)優等：加 4分。 

(三)佳作：加 2分。 

二、獲得中央機關部會或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辦理之公共工程品質相關獎項： 

(一)最高階獎項(如特優等)：加 2.5分。 

(二)次高階獎項(如優等等)：加 2分。 

(三)其他獎項：加 1分。 

 

  

安 衛

環保 

職 業

安 全

衛 生

與 職

業 災

害 

一、獲得勞動部辦理之推動職業安全衛

生優良公共工程選拔金安獎相關獎

項： 

(一)特優：加 2.5分。 

(二)優等或獲選（101年以前）：加 2分。 

(三)佳作或入圍（102 年以前）：加 1.5

分。 

二、本項至多加 2.5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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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初次計分    □第   次修正計分 

文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
計分
指標 

計分
項目 計分基準 履約事實 加分 減分 

一、依下列情形加分： 

(一)實際履約日未達 30 天且履約過程中

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

項所列應通知勞動檢查機構之職業

災害者，加 0.3分。 

(二)實際履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，依履約

過程中，以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

37 條第 2 項所列應通知勞動檢查機

構之職業災害之實際履約日連續天

數最多者計算，每連續滿 30天加 0.3

分，尾數不計(詳說明五)。 

二、本項至多加 3分。 

 

  

一、契約施工期間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

第 37條第 2項所列應通知勞動檢查

機構之職業災害：每次事件發生扣 1

分，如有死亡情形每死亡 1人加扣 1

分。 

二、本項至多減 10分。 

 

  

環 保 一、依下列情形加分： 

(一)實際履約日未達 30 天且履約過程中

未發生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罰之

環保事件者，加 0.3分。 

(二)實際履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，依履約

過程中，以未發生經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裁罰之環保事件之實際履約日連

續天數最多者計算，每連續滿 30 天

加 0.3分，尾數不計(詳說明五)。 

二、本項至多加 3分。 

 

  

民 眾

反 映

及 是

否 停

權 

民 眾

通 報

缺 失 

一、依下列情形加分： 

(一)實際履約日未達 30 天且履約過程中

未發生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全民督

工或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1999 專線

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者，加 0.3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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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初次計分    □第   次修正計分 

文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
計分
指標 

計分
項目 計分基準 履約事實 加分 減分 

(二)實際履約日達 30 天以上者，依履約

過程中，以未發生可歸責於施工廠商

之全民督工或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1999 專線等民眾通報缺失案件之實

際履約日連續天數最多者計算，每連

續滿 30天加 0.3分，尾數不計 (詳

說明五)。 

二、本項至多加 3分。 

依 政

府 採

購 法

第 101

條 至

第 103

條 規

定 被

刊 登

政 府

採 購

公 報

之 廠

商 

一、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

款者：減 10分。 

二、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

款或第 3款者：減 5分。 

三、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條第 1項各款之

一，且解除契約者：各計分項目不予

計分，總分以 0分計。 

四、屬政府採購法第 103條第 1項各款之

一，且終止契約者：各計分項目不予

計分，總分以 25 分乘以施工進度百

分比計(詳說明六)。 

 

  

加分小計(A)  ─ 

減分小計(B) ─  

計分結果(77+A-B) 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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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一、 本表用詞定義如下： 

（一）原契約金額：工程案之決標金額，不包含變更設計後追加減金
額。 

（二）最終契約金額：原契約金額經主辦機關核定追加減金額後之最
終金額。 

（三）最終核定工期：原契約所定工期併計歷次經主辦機關核定之追
加(減)工期。其於本表之應用，以最終核定工期之實際涵蓋期
間為準。例如 350工作天之工期，即屬 1年以上者。 

（四）試驗報告不合格：指試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者，包含在容許誤差
範圍外需減價收受者。 

二、 計分基準計算結果一律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為止。例
如(1)4.994%計算為 4.99%，屬未達 5%區間；4.995%計算為 5%，屬 5%
以上區間。(2)查核成績平均 79.995分計算為 80分，屬 80分以上區
間；查核成績平均 79.994分計算為 79.99分，屬未達 80分區間。 

三、 「提前竣工」、「逾期竣工」及「初驗、複驗及驗收過程之缺失與改善
天數」等計分項目涉及天數計算者，均依契約所定計算方式辦理。 

四、 「專任工程人員參與情形」計分項目所稱「每月至少 1 次」，不包含
開工、復工、停工及竣工等當月不足一個月者。 

五、 「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災害」、「環保」、「民眾通報缺失」及「施工作
業」四項計分項目所稱「實際履約日」係指符合契約約定之計算工期
日，惟除「施工作業」項目外，逾期部分不納入計算；所稱連續係指
兩個連續實際履約日間，包含未施工日(即停工或不計工期日，因工
地管理不善發生重大職災或環保事件，則中斷連續)，例如 9/10、
9/11、9/14、9/15為實際履約日，惟 9/13發生依法應通知目的事業
主管機關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，則中斷連續，由 9/14重新起算。 

六、 有關計分項目「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至第 103條規定被刊登政府採
購公報之廠商」之計分基準第四項，其總分計算方式說明如下：如有
符合前述計分基準之情形，機關辦理計分時，無須再依各計分項目進
行加減分，以 25分(即無符合加分條件且扣分均達最大值時之最低分)
乘以施工進度百分比計。例如施工進度達 60%，則總分為 25分*60%=15
分。 

七、 本履約情形計分表之各項履約事實僅係作為本單一工程計分之依
據，不跨標案計算。例如甲廠商承攬之 A標案獲得公共工程金質獎優
等、B 標案則未獲獎，則於計分項目－品質優良，A 標案加 4 分、B
標案不加分。乙廠商承攬之 C標案依政府採購法第 103條第 1項第 2
款停權 1年、D標案無前述情形，則於計分項目－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
條至第 103條規定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，C標案減 5分、D標
案不減分。 


